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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汉县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，

持续整治非法营运乱象，规范道路运输秩序，营造良好运输环

境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按照“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依法处置、疏堵结合、标本兼

治”的原则，结合市、县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部署，以人民群众

高度关注关切的问题线索为导向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集中力

量攻坚整治非法营运重点乱象，确保我县道路运输领域扫黑除

恶斗争取得全面胜利，让人民群众充分体会到道路运输行业健

康发展带来的安全感、幸福感和获得感。

二、整治目标

以行业治理“除根净土”、突出问题整改到位、制度机制长

效常治为目标，通过专项整治行动，依法严厉打击非法从事道

路旅客运输经营行为，集中取缔一批网络渠道从事非法营运违

法行为的网络平台，集中取缔一批道路旅客运输非法组客“窝

点”“地下班线”，集中打击一批非法经营“黑车”，引导一批符合

条件的非法营运车辆加入网约车平台，全面规范出租汽车、网

约车、定制班线客车经营行为，建立打击非法营运长效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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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全县非法运营车辆明显减少、客运市场秩序明显好转，社

会满意度明显提升。

三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重点人员。一是非法营运的牵头者和组织者，特别

是欺行霸市、具有黑恶性质的非法营运团伙；二是长期从事非

法营运的经营者以及群众举报、影响恶劣的非法营运人员；三

是为获取非法利益、专门为非法营运车辆“喊客、揽客、组客”

的违法违规人员；四是带头闹事、聚众滋事、阻扰执法和暴力

抗法的违法人员；五是为非法（违法）营运充当“保护伞”的执

法人员或公职人员。

（二）重点车辆。一是专门从事非法营运的车辆；二是无

牌无证、假牌假证上路行驶的车辆；三是非法改装、拼装用于

非法营运的车辆（含部分助残车）；四是达到报废条件的车辆。

（三）重点区域。县城区及各乡镇人员聚集区域，一是县

汽车站、职教园、宣汉宾馆等人员聚集区域；二是南坝汽车站

和南坝商业街；三是普光、樊哙、胡家、原双河等重点场镇。

（四）重点线路。一是宣汉至达州火车站、达州城区、重

庆机场等；二是县城至南坝、普光、原双河和其它乡镇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021年 10月 25日至 10月 31日）。

成立全县道路运输非法营运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（见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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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），县道安办要牵头做好协调工作，建立行之有效、操作性

强的联勤联动机制，同时充分运用各类媒体广泛深入宣传非法

营运的违法性、危害性，引导群众拒乘非法营运车辆、不参与

非法营运经营，引导党员干部带头不乘非法营运车辆、不为非

法营运者“说情”，大力营造“非法营运、全民监督”的舆论氛

围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1年 11月 1日至 2022年 2月 28

日）。

全面、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坚决铲除非法营运滋生土

壤。对非法营运的重点区域、重要路段、重点时段（节假日不

休息，特别是春节出行高峰期），采取分片与分线、定点与流

动、错时与错峰、例行巡查和突击暗访相结合等方式，集中联

合执法、联勤联动，采取行政、刑事等多重手段，切实加强打

击力度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2022年 3月 1日至 3月 31日）。

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，并形成政府牵头，相关部

门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，形成严管重罚高压态势常

态化打击非法营运的新格局，坚决防止非法营运“打击—反弹—

打击”的恶性循环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县专项整治办：统筹落实、协调推进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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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领导小组的安排部署，定期召开联席、调度会议，协调解决

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中跨部门、跨区域、跨行业的

重大问题，全面督导全县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，建

立长效督查督办机制。

县纪委监委：负责对国家公职人员参与、变相参与非法营

运、为非法营运充当保护伞、集中整治期间履职尽责不到位的，

有关部门调查移送后严肃追究纪律责任。

县委政法委：负责综合调度全县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

治行动执法工作。

县委宣传部：负责前期宣传动员和集中整治期间的宣传报

道工作，通过媒体、公众号等多种宣传形式，宣传非法营运的

危害性，及时报道打击工作动态，从正面引导社会舆论，形成

强有力的舆论氛围。同时，强化网络舆情的监测和舆论引导。

县政府督查室：负责督促《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工

作方案》中确定的各项事项的落实，督查督办专项整治领导小

组安排的事项。

县公安局：维护打击期间交通及治安秩序，依法查处无牌

无证、假牌假证上路行驶的车辆；负责打击妨碍、阻挠、围攻

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；打击围堵国家机关、干扰国家

机关正常工作行为；严厉打击暴力抗法涉黑涉恶势力；牵头整

治非法组客人员；配合交通执法部门提前摸排非法营运车辆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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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并将信息录入“缉查布控系统”进行布控；对交通执法部门

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先期处置；依法查处超载超速、未按规定

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、强行冲关冲卡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

的行为；对情节严重到达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非法营运、暴力

抗法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立案侦查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

刑事责任。

县交通运输局：负责制定我县非法营运整治工作方案，牵

头做好公交车、出租车、班线客车运力的保障工作，引导巡游

出租汽车转型升级提供服务，引导具备条件的非法营运车辆加

入网约车平台，缓解市民“乘车难”；汇总、梳理非法营运车辆、

线路等基础信息，联合公安机关对长期从事非法营运的组客窝

点、车辆停靠揽客拉客地点开展非法营运联合执法检查，依法

驱散取缔非法组客“窝点”，对涉嫌非法从事旅客运输“黑车”的

核查、取证、处罚。

县财政局：负责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工作经费保障。

县信访局：负责接待处理因打击非法营运引发的有关信访

问题，做好信访人员的政策宣传、法律解释和情绪疏导工作，

确保社会稳定。

县行政审批局：根据行业主管部门提供的行业规划，办理

相关行政许可。

县民政局：对家庭确有困难、符合民政救助的非法营运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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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者提供帮助，保障基本生活。

县人社局：积极宣传就业创业平台，提供就业创业平台，

引导非法营运经营者及其家人依法就业。

县综合执法局：规范设置城区营运车辆停靠点，配合公安、

交通部门开展的城区非法营运整治行动。

县残联：配合公安、交通部门处置残疾代步车从事非法营

运、残疾人无牌无证驾驶机动车、残疾人从事非法营运、聚众

违法违规上访等情况。

高速公路交通执法机构：负责摸排通行高速公路非法营运

线索，收集相关证据；在高速公路沿线收费站、服务区（停车

区）等区域联合公安部门开展执法检查，对查实的非法营运违

法行为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。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：摸排上报本辖区非法营运

情况；常态化开展非法营运危害和集中整治宣传，做好非法营

运行为劝导；制定本辖区“打非治违”方案，加大检查非法营运

车辆力度，依职责处理、移交非法营运行为、车辆和人员；配

合做好全县开展的道路交通安全和非法营运集中整治工作。

六、工作保障和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常务副县长任龙任组长，副

县长陈刚、许伟任副组长，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宣汉县

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（名单附后），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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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办公室设在县道安办。主要负责非法营运整治工作的安排

部署、统筹协调、督导指导等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成立相

应的领导机构，确保专项整治行动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县道安办、县公安局、县交通运输

局组织协调相关执法机构负责我县非法营运集中整治；各相关

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按照职能职责和专项整治行动要求，全力

配合抓好抓实专项整治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联勤联动。集中整治组要依托行业职能优势共

同打击非法营运违法行为。采取集中力量、集中时间、重点打

击与全面整治相结合的办法，每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原则不少

于 3次。

（四）强化执法纪律。专项整治办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业

务培训、纪律教育和监督检查，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。在专项

整治工作开展中，要重程序、重证据、重事实，利用好执法记

录仪等设备收集证据，杜绝乱罚款、乱扣车等行为发生。各有

关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带头维护营运运输秩序，不得参与“黑车”

非法经营，不得充当“保护伞”，一经发现，将依法依规坚决查

处。专项整治办要按照市县整治方案要求，组织开展好整治行

动，履行好整治职责，确保整治成效。

（五）强化舆论引导。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部门、经营

者和驾驶员沟通机制，完善信访接待以及与经营者、驾驶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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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络制度，全面掌握驾驶员、经营者思想动态，充分保障经营

者及驾驶员的合法权益，及时处理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

引导经营者和驾驶员通过合法方式和正常渠道反映问题、表达

诉求，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。

（六）强化督查督办。督查督办组要对执法人员工作纪律

及成效、各单位非法营运整治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查督办，并

建立健全全县督查督办工作机制，实行一周一小结一通报，并

向社会公开曝光，一月一调度一通报并抄送四大家主要领导及

分管领导，不定期曝光典型案例。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督办

考核，对整治工作推进不力的各地各部门，将严格落实绩效管

理。对情节严重、失职渎职的要报送相关部门严肃追究相关责

任人的责任。

（七）强化信息报送。整治期间，各部门要落实专人负责

信息报送，每天上午 10点前报送前一天的整治工作情况（日报

表），每周一上午 10点前报送专项整治工作小结（周报表），

每月 5日前报送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，所有非法营运专项整

治行动资料报整治办归档（联系人：胡江涛，联系电话：

13882861066）。

附件：宣汉县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

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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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宣汉县道路运输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
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任 龙 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

副组长：陈 刚 副县长、县公安局党委书记

许 伟 副县长

成 员：唐 强 县政府办副主任、县道安办主任

杨 力 县纪委常委、县监委委员

谢贵阳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贺 操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

付光华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丁 勇 县政府督查室负责人

李 瑛 县公安局副局长

吴明前 县民政局副局长

王 泽 县财政局副局长

郑 磊 县人社局副局长

唐 伟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伍 贵 县信访局副局长

刘志华 县行政审批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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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 望 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

熊良成 高速公安五分局八大队大队长

黄 玲 高速公路交通执法第七支队七大队大队长

何志博 县公安交警大队大队长

罗钧元 县公安特巡警大队大队长

杨 举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

祝 林 县残联副理事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道安办，办公室主任由县政府办副

主任、县道安办主任唐强兼任，副主任由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瑛、

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唐伟、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

长杨举兼任，负责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组、宣传报

道组、信息报送组、信访维稳组、督查督办组。

（一）综合协调组。

组 长：唐 强 县政府办副主任、县道安办主任

副组长：李 瑛 县公安局副局长

唐 伟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杨 举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

成 员：熊良成 高速公安五分局八大队大队长

黄 玲 高速公路交通执法第七支队七大队大队长

李昆伦 县公安交警大队副大队长

吴仕俊 县公安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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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 兵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

何承勇 县交通运输局干部

（联系人：邱兵，联系电话：13982805388）

职责：统筹协调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工作，建立联席会商制

度，定期会商研究解决整治行动中的问题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组。

组 长：杨 举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

副组长：黄 玲 高速公路交通执法七支队七大队大队长

熊良成 高速公安五分局八大队大队长

邱 兵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

李昆伦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

吴仕俊 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

成 员：从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、县公安交警大

队、县公安特巡警大队和高速公路公安抽调人员，组建联合集

中整治队伍，交通执法大队不少于 10 人，公安部门不少于 4

人，高速公路部门不少于 4人，集中办公，集中检查，集中执

法。

（联系人：邱兵，联系电话：13982805388）

职责：主要负责主城区、重点地段和重点乡镇（街道）的

非法营运整治。

（三）宣传报道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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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谢贵阳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副组长：张 平 县委报道组组长

罗 涛 县融媒体中心副总编辑

冉 歆 县交通运输局干部

成 员：彭 涛 县融媒体中心采集部主任

唐 丰 县委宣传部干部

邓宗霞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干部

（联系人：邓宗霞，联系电话：15882915106）

职责：负责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工作宣传报道工作;

（四）信息报送组。

组 长：杨 举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

副组长：周 凯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书记

成 员：刘 平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干部

胡江涛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干部

（联系人：胡江涛，联系电话：13882861066）

职责：加大政策法规宣传，营造舆论氛围，建立信息报送

制度，对整治工作适时通报。

（五）信访维稳组。

组 长：贺 操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

副组长：李 瑛 县公安局副局长

伍 贵 县信访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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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 举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

成 员：曾凡波 县交通运输局干部

李建平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干部

（联系人：李建平，联系电话：13982885393）

职责：做好政策宣传、法律解释和化解矛盾工作，组织开

展对不稳定因素和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；接待受理群众来信来

访，对群众诉求事项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，按程序做

好现场化解或分流办理等工作。

（六）后勤保障组。

组 长：王 泽 县财政局副局长

副组长：黄 波 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

冯 强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

成 员：张桂云 县交通运输局干部

刘玉霞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干部

邓宗霞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干部

（联系人：刘玉霞，联系电话：13982855353）

职责：调度资金，保障专项整治工作期间执法装备配车、

车辆运行等各项经费。

（七）督查督办组。

组 长：丁 勇 县政府督查室负责人

副组长：李 瑛 县公安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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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 伟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成 员：杨宏志 县公安交警大队副大队长

何承勇 县交通运输局干部

冉崇国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干部

（联系人：冉崇国，联系电话：13518244966）

职责:对道路运输非法营运整治工作、纪律进行全面巡查督

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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